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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停车不得采用“一刀切”计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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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时收费与封顶收费
要科学合理计费

《通知》显示，为方便群众停
车，鼓励全市市场调节价停车场
设置夜间封顶收费的优惠停车措
施。设置夜间封顶收费的，要综合
不同群众的停车需求，不得采用

“只按次、不计时”等不合理的“一
刀切”计费方式。

市场调节价停车场要明确夜
间收费时段，标明计时收费、封顶
收费或按次收费标准。设置夜间
停车封顶收费或按次收费的，应
实行计时收费与封顶收费（按次
收费）相结合方式，科学合理计
费。具体为：如计时收费达不到封
顶收费（按次收费）收费金额的，
应按计时收费金额进行收费。反
之，则按照封顶收费（按次收费）
的收费金额进行收费。

市场调节价停车场的夜间计
时停车收费标准由经营业者依法
自主制定，但原则上不得高于日
间计时收费标准。市场调节价停

车场要本着便民、公平的原则，科
学制定跨时段停车收费的计费规
则。

市场调节价停车场要切实
做好明码标价工作，收费公示
应设置在停车场出入口处和缴
费地点的显著位置。收费标准、
计费单位等价格信息要做到醒
目、无歧义，不得隐瞒、弱化价
格公示信息。

各区县发展改革、城管、市场
监管部门要依职责加强对市场调
节价停车场的管理工作，及时查
处违规收费行为。该《通知》自印
发之日实施，有效期3年。

新规让利于民
被赞既有精度又有温度

5月22日，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记者注意到，明湖广场、黄金时
代广场、首创奥特莱斯、保利中
心、新生活家园等地停车场已对
夜间收费标准进行调整。以明湖
广场为例，此前收费模式为20:
00—次日7:30收取5元/次的“过
夜费”，现在调整为20:00—次日
7:30收费2 . 5元/半小时，5元封
顶。首创奥特莱斯则实行23:00—
10:00收费2元/时，10元封顶。

“从5月16日晚开始，新的停
车收费标准就已经执行了。”黄金
时代广场停车管理方表示，报道
发出后，管理方紧接着就对停车
场夜间停车流量、时长等相关数

据进行了深入研究，由原来的7:
00—21:30收费3元/半小时，21:
30—次日7:00收费10元/次，调整
为7:00—21:00收费3元/半小时，
21:00—次日7:00收费3元/半小
时、10元封顶的模式。既拉长夜间
优惠时长，又降低收费标准，为消
费者停车提供实惠和便利。

济南市发改委收费处相关工
作人员在接受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记者采访时表示，看到报道后，
济南市发改委高度重视，针对近
期群众关切的夜间停车计费“一
刀切”问题，组织相关部门第一时
间对涉及的停车场进行了摸排走
访，并邀约停车场经营者进行座
谈，目前已全部整改到位。

“经实地调研、征求相关部门
意见、座谈研究等工作，济南市发
改委、市城管局、市市场监管局联
合印发了《关于规范我市市场调
节价公共停车场夜间停车收费计
费规则的通知》，迅速推进落实。”
上述工作人员表示，此次《通知》
出台的目的是完善夜间短时停放
和过夜需求的差别化收费机制，
指导市场调节价停车场完善科学
计费规则，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维
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晚上短时停车更优惠了。”
“这么快就调整了，点赞！”不少看
到《通知》的济南市民表示，新规
则让利于民的同时兼具科学性，
济南停车管理既有“精度”又有

“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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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场强迫夜间“包夜”

近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刊发《停车超时一分钟也按“包
夜”收费》一文，报道济南市区
部分停车场存在夜间收费“一
刀切”的情况，引发网友广泛关
注，并得到济南市高度重视。

5月22日，济南市人民政府
官方网站发布《济南市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 济南市城市管理
局 济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
于规范我市市场调节价公共停
车场夜间停车收费计费规则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
知》要求全市市场调节价停车
场设置夜间封顶收费，“不得采
用‘只按次、不计时’等不合理
的‘一刀切’计费方式”。

相关部门现场处置，“油烟扰民”终于有解
涉事商家同意下周一停业

近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壹
点帮办》栏目报道了济南市历城区
唐冶街道龙湖春江悦茗小区沿街
底商开了一家炸豆腐店，其排烟口
正冲着二楼业主葛女士家的窗户，
油烟扰民的问题引发其不满。

5月19日，唐冶街道办城管科、
环保所联合历城区城管局唐冶执
法中队现场处置，涉事炸豆腐店老
板表示打算将店搬走，“最晚6月底
或7月初”。5月22日，唐冶街道办相
关工作人员反馈称，经过沟通，涉
事商家已同意下周一（26日）开始
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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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城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独立烟道不是

登记机关审查的要件

想开办小餐饮企业，需要办理
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等手续。
那么，在小餐饮企业办理营业执照
等手续的时候，审批部门是否会将
其经营场所有无独立烟道纳入审
查范围呢？

据历城区行政审批服务局的
工作人员称，虽然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八十一条规定，禁止在居民住宅
楼里开设产生油烟的餐饮，但这是
经营主体应当遵守的一个条款，而
不是办理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
可的前置条款。也就是说，是否有
独立烟道，并不是他们登记机关审
查的要件。

“我们在办理登记的时候，只
是做一个充分的提醒，提醒经营主
体，要遵守‘八十一条’。”工作人员
告诉帮办记者，餐饮企业在办理营
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时，还未实
际经营，处于经营前的一个状态，
所以他们无法断定该餐饮企业会
产生油烟。

工作人员介绍，现在办理营
业执照很简单，就是提供身份证、
房屋使用证明。在2024年5月以前
都是承诺制，没有相关的证明，
2024年5月后省里出台了注册管
理办法，不再实行承诺制了，需要
经营主体提供房产证、租赁合同
等。

工作人员解释，由于租赁合同
里无法体现租赁房屋里有无独立
烟道，他们也没有理由要求经营主
体提供。“我们没法去做增加要件
的工作，按照目前的登记政策，我
们只能做到尽可能通过线上线下，
给他们告知提醒，要遵守‘八十一
条’，否则可能要面临法律责任。”
工作人员称。

市生态环境局历城分局：
涉事店油烟排放合格
已转街道办事处处理

据葛女士称，此前环保和城管
部门曾到她家楼下的炸豆腐店检
测过，最后以证件齐全为由表示无
执法权对其进行管理。为了验证葛
女士的说法，5月15日，帮办记者先
后联系了济南市生态环境局历城
分局和历城区城市管理局。

济南市生态环境局历城分局
监测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帮办记
者，从职责分工来说，他们仅是对
油烟是否超标作出技术认定，包括
检测和对结论的评价。检测结果显
示，葛女士投诉的炸豆腐店的油烟
是合格的，目前已转给唐冶街道办
事处，“如果是超标的话，一般是转
城管局来处罚。”

随后，帮办记者致电了历城区
城市管理局。历城区城市管理局的
工作人员让帮办记者联系唐冶执法
中队，并给了一个电话号码，但电话
打通后，接电话的工作人员称他们
这里是唐冶街道办城管科，工作人
员约帮办记者5月19日到现场沟通。

唐冶街道办城管科：
涉事商家证照齐全

店老板称已打算搬走

5月19日上午9点，唐冶街道

办城管科、环保所联合历城区城
市管理局唐冶执法中队一起来到
龙湖春江悦茗9号楼下的炸豆腐
店，现场处理葛女士所反映的底
商油烟扰民问题。

唐冶街道办城管科的工作人
员向帮办记者介绍，前期他们收到
反映该问题12345热线工单，立即
联合环保所、社区、物业多次到现
场查看，发现该商家营业执照、食
品经营许可证齐全，目前处于正常
营业状态。

“他店里已安装油烟净化设施，
商家现场提供了油烟净化设施清洗
台账记录、2024年11月7日的检测报
告，检测结果为合格。”工作人员表
示，他们还联动了济南市生态环境
局历城分局进行油烟检测，4月25日
济南市市生态环境局历城分局委托
的第三方检测单位对涉事炸豆腐店
进行了油烟检测，并于4月28日出具

《检测报告》，检测结果合格。
在帮办记者和街道城管等部

门沟通期间，炸豆腐店开门营业
了，店铺老板来到了现场。炸豆腐
店的老板称，虽然他店铺的租期是
到明年2月，但现在他已打算搬走
了，目前正在找新的店址，“最晚6
月底或7月初就能搬走”。

5月22日，唐冶街道办相关工
作人员再次联系到帮办记者称，经
与涉事商家沟通，商家已同意营业
到本周日，之后把店内的东西收拾
一下，下周一（26日）开始停业。

相关部门到涉事炸豆腐店现场处置。

本报5月15日A08版刊发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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